「台德菁英計畫」補助事業單位技術訓練契約

契約編號：（配合泰山職訓中心統一編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以下簡稱甲方）補助「      大鍾企業  　事業單位」（以下簡稱乙方）辦理台德菁英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之技術訓練，為明確甲、乙雙方權利義務關係，特訂定本契約，經雙方同意訂定條款如後：
第一條　甲方補助乙方並與國內技職校院（以下簡稱「合作學校」）依據「本計畫」規定共同培育下列各職類訓練生（學生）：
與　　小偉技術學院     　校(院)共同培育「　 ****　職類」　  5　人、

與　      　　     　　校(院)共同培育「　　    　　職類」　  　人，共計          人。
第二條  執行期間：自訓練生（學生）在合作學校完成註冊日起至民國  98  年  6    月結訓為止(應屆畢業當月月底)。
第三條　契約總額：補助新台幣　　15萬　　元整。（依實際人數分學年核銷）

第四條　付款方式與結報事項
1、 本契約生效後，乙方檢送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函送甲方核定。

2、 乙方應於訓練生（學生）職場體驗期滿（自民國　96　年　8　月　10　日至民國　96　年　8　月　25　日），於該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出具工作崗位訓練契約（以下簡稱「訓練契約」）影本乙份、訓練生（學生）名冊及工作崗位輪調計畫表(訓練生（學生）2人以上時)，經甲方核定，依乙方實際培育訓練生（學生）人數，分2學年度4期核撥補助費。
3、 甲方補助乙方培育每位訓練生（學生）總金額以新台幣3萬元為上限，(每期補助新台幣7,500元，共4期)。
4、 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出具請款憑證、訓練生（學生）名冊、該學期總成績單、該學期訓練生工作崗位訓練週誌（正本乙份、影本乙份）、匯款帳戶及向甲方請領該學年度二分之一補助費。

5、 如因訓練生（學生）中途離、退訓之情事，乙方補助款依訓練生（學生）受訓時間，按比例申請之。

6、 乙方基於工作崗位訓練需要，工作崗位輪調計畫表如有修訂之必要，應於該學年度結束後，先行將修訂之工作崗位輪調計畫表送甲方核備，並於次學年度施行。

第五條　乙方責任
1、 須與訓練生（學生）訂定「訓練契約」，並實施工作崗位訓練。

2、 依德國經濟辦事處審核通過之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實施工作崗位訓練。

3、 在本契約訓練期間應按月直接發給訓練生(學生)津貼，其金額不得低於訓練生(學生)所擔任職位之正式人員(新進無年資)全月薪資1/2，或依合作事業單位與學校共同訂定於年度招生簡章公告之津貼額度支給，並應視訓練生(學生)表現績效及乙方營運狀況逐年調整。
4、 應為訓練生（學生）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並依規定負擔保費，如延誤辦理保險概由乙方負責。

5、 安排師傅帶領訓練生（學生）實施工作崗位訓練。
6、 對訓練生（學生）做督促及相關之考評(含訓練生工作崗位訓練週誌)紀錄。
7、 訓練生（學生）之工作崗位訓練時段，應在日間實施為宜、不擔任粗重或危險性工作、不強迫加班為原則。

8、 訓練生（學生）之勞動條件依最新版「台德菁英計畫」作業手冊規定辦理。

9、 訓練生（學生）修業期滿且成績及格者，乙方得優先僱用，未僱用者甲方得協助其就業。
10、 訓練生（學生）違反「訓練契約」，乙方檢具事實向甲方申備，得停訓、終止或解除「訓練契約」。

第六條　乙方非因停業、歇業或訓練生（學生）違反「訓練契約」，不得停止實施訓練計畫，否則應賠償甲方及訓練生（學生）損失。
第七條　甲方於本契約執行期間得視業務需要，定期或不定期訪視乙方，乙方應予配合。
第八條　訓練生（學生）經工作崗位訓練完成，由勞委會及乙方共同核發具雙方簽證之結訓證書。

第8條 　訓練生（學生）離職

一、乙方於核准訓練生（學生）離職後，應於5個工作日內函報甲方備查，並通知合作學校終止學科教育，辦理離校手續。
二、訓練生（學生）因違反乙方規定達退訓標準者，乙方應預先告知甲方，非經甲方核定者，不得辦理離職手續或通知合作學校終止學科教育。
三、經合作學校告知訓練生（學生）已停止學科教育並完成離校手續後，乙方應於5個工作日內，辦理訓練生（學生）離職手續，並函報甲方備查。
第十條　配合事項

ㄧ、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二、甲方公告最新版「台德菁英計畫」作業手冊及年度招生簡章，視為契約之一部分，最新版「台德菁英計畫」作業手冊及年度招生簡章與本契約條款相牴觸時，以本契約條款為準。

三、本契約未約定事項，雙方得另以書面作成補充約定且經雙方簽名或

蓋章後生效，並視為契約之一部分。

四、甲方或甲方上級機關基於業務所需之契約執行管理制度，乙方應予配合。
五、本契約自甲、乙雙方簽署後溯自本契約執行期間之起始日生效。

第十一條　訂約之一方有違背契約義務情事者，另一方得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及相關主管機關請求協處。
立契約書人

甲　　方：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

代 表 人：主任　周 丁 安

地　　址：台北縣泰山鄉貴子村致遠新村55之1號

電　　話：（02）2901-8274

乙　　方：****
代 表 人：*****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96　年　9　月　25　日
二專班








